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國家研習營第171期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實施計畫
壹、目的：
（一）加強童軍領導人員深入瞭解童軍運動的原理和方法，透過野外活動和小隊團體生活體驗，
      提升團務行政及活動領導能力。
（二）擴增童軍木章持有人人力資源，以促進童軍運動之發展。
（三）培育童軍教育專業領導人才，共同推廣童軍運動。
貳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苗栗縣政府
叁、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國家研習營
肆、承辦單位：苗栗縣童軍會
伍、協辦單位：苗栗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陸、舉辦時間：103年01月22日(三)至01月27日(一)
柒、舉辦地點：苗栗縣福星山營區
              苗栗縣童軍會(037-325002，334768）。
捌、參加對象：
    一、童軍教育人員及社會上熱心童軍運動之成人，品德高尚，身心健康，樂意為推展童軍運動
        奉獻心力者。 
 二、年滿二十歲，參加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結業至少六個月以上，並辦妥102年三項登記
     之服務員。
玖、名額：40名，額滿為止。
拾、報名方式：
一、 依式填寫報名表交由所屬童軍單位推薦人簽章後，請於102年12月20日截止日前傳真或
     郵寄苗栗縣童軍會，並附上童軍木章基本訓練證書及劃撥帳單影本各一份。
 二、欲受訓人員可親自至苗栗縣童軍會繳交現金或至郵局郵政劃撥（劃撥手費20元請自付，
     即劃撥單上填寫4,120元），並將劃撥收據（請寫上參加人員隸屬團次、團名、參加訓練
     期別、姓名）傳真至苗栗縣童軍會。
    三、郵政劃撥抬頭：「苗栗縣童軍會」，帳號：00221024。
  會址:苗栗市大同里福星20-1號，聯絡人：黃幸娟小姐。
 四、報名程序：以繳完報名費始完成手續，並予編隊參加受訓，不以報名表繳交順序為依據，
     完成報名後再寄發報到須知。
  五、苗栗縣童軍會TEL：037-334768 FAX：037-329566
E-mail:miaoliscouting@yahoo.com.tw 
    六、個人因健康需要之藥物請自行攜帶，營本部不提供藥品。
    七、如因故不克參加者，須於活動前七天提出書面申請可退費，但須扣除必要之行政事務費。
 八、完成報名後報到通知另行寄發
拾壹、經　　費：
	           繳費方式
訓綀名稱
	現金收費
	劃 撥 繳 費
	備             註

	171期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
	4100元整
	4120元整
	含伙食、平安保險、材料費等


拾貳、組織及工作分配：
（一）主持人(團長)由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國家研習營遴聘三顆木章以上持有人擔任。
（二）訓練服務員（副團長）及其他工作人員，另行洽聘。
拾叁、舉辦方式及設備：
（一）訓練時間為六天五夜，採露營方式進行。
（二）參加學員自備個人標準童軍制服、個人裝備用品。
（三）營帳、炊事帳、小隊箱、炊具及各項訓練器材均由營本部提供。

拾肆、課程與考核：
 （一）訓練內容：以研習童軍理論，探討領導方法為主。
 （二）訓練方法：以講授、研討、示範為主，以習作、演示、生活考核評鑑為輔。其內容依
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國家研習營規定課程實施之。
（三）本訓練係童軍國際性之訓練，學員全程完成課程者獲頒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國家研習營之
      結業證書。訓練期間凡因事、病假或其他原因請假獲准中途離營者，需擇期補訓未完成
      之課程，經認可後始發給結業證書。
     (四) 全程出席之工作人員及受訓學員，將核給48小時研習時數，請於活動前自行上教師研
          習系統網站登錄。

拾伍、下列人員各工作時間洽請給予公（差）假登記：

     (一)參加學員：103年01月22日至01月27日。

     (二)工作人員：103年01月21日至01月27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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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 章 訓 練 報 名 表
訓練期別及類別：  171  期童軍服務員木章訓練
舉辦日期： 103年01月22日至01月27日
申請人姓名：（中文）　    　　　 （英文大楷） 　 　　　　　
出生日期：民國　  　年　  　月　  　日    性別：□男   □女
學歷：　　　　　       　身分證字號：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   
服務單位及職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            
         市(縣)第    團主辦單位:                童軍職稱：              
通訊處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:                    
電話：公：_______________轉______ 傳真：____________公假：□需要□ 不需要
宅：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：_________________飲食：□葷  □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參加童軍運動記錄：（請具體詳填）
˙幼童軍／童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˙行  義／羅  浮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 　
˙服務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˙其他職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訓記錄：（請確實詳填）
木章基本訓練：
˙幼童軍：    縣(市)第    期日期：　　　地點：         證書字號：           
˙童  軍：    縣(市)第    期日期：　　　地點：         證書字號：          
˙行  義：　　縣(市)第　　期日期：　　　地點：　　　　 證書字號：          
木章訓練：
˙類別：     第     期 日期：　　　　地點：        證書字號:___________
申請日期：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　 　申請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屬童軍單位推薦意見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　推薦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屬童軍會推薦意見：

訓練小組召集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   總幹事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國家研習營核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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